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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 2020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责

1.部门机构设置

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（简称区文化和旅游局）是根据《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（京西办字【2019】14号）设立，是区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处级。

区文化和旅游局设下列内设机构：办公室、政策法规科（研究室）、行政审批科、产业发展科（文创科）、公共服务科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科、文物科、文化建设科、对外交流与合作科、文化活动科、行业管理科、安全与应急科（假日办）、财务审计科、党群工作办公室、人事科、离退休干部科。

区文化和旅游局行政编制为59名。设局长1名，副局长4名。科级领导职数16正（含离退休干部科科长1名）8副。

预算单位共16户，包括：行政单位2户：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（本级）、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行政执法队；全额拨款事业单位14户：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、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、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、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图书馆、北京历代帝王庙管理处、北京李大钊故居管理处、北京市西城区第二图书馆、北京市西城区第二文化馆、北京市西城区文物管理处、北京市西城区社会文化管理所、北京市宣南文化博物馆管理处（北京长椿寺管理处）、北京市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、北京市西城区旅游咨询信息中心、北京市西城区旅游产业发展中心。

2.部门职责

区文化和旅游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文化、旅游以及文物工作的方针政策、决策部署和市委、区委有关工作要求，研究制定具体工作措施并组织落实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化、旅游以及文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
职责调整：

划入的职责：
（1）原区文化委承担的全部职责（除新闻出版、电影管理职责）。

（2）原区旅游委的全部职责。

（3）原区产业发展局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相关职责。

划出的职责：
将原区文化委的新闻出版、电影管理职责划转至区委宣传部。

主要职责是：

（1）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关于文化、旅游以及文物工作的法律法规、规章和政策。

（2）统筹规划本区文化事业、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，拟订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，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，推进文化、旅游以及文物事业的体制机制改革。

（3）管理本区重大文化活动，指导本区重点及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和旅游设施建设。立足首都核心区，参与国家和北京市旅游整体形象的对外宣传和重大推广活动。组织本区文化、旅游对外宣传和推广活动，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对外合作和市场推广，负责制定本区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并组织实施，落实推进全域旅游。

（4）负责本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，深入实施文化和旅游惠民工程，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文化和旅游服务标准化。

（5）指导、推进本区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发展，推进文化和旅游业信息化、标准化建设。

（6）负责本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、保存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、传承、传播和发展。

（7）负责拟订本区文物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，负责文化保护单位管理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老城历史文化保护与复兴工作。指导博物馆工作。

（8）统筹规划本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，组织实施文化、旅游、文物资源的普查、挖掘、保护和利用工作，促进文化产业、旅游业和文物事业的发展。

（9）指导本区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，负责对文化和旅游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，推进文化和旅游业信用体系建设，依法规范文化和旅游市场。
（10）在区委宣传部门指导下，组织开展本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，组织查处文化、文物、出版、广播电视、电影、旅游等市场的违法行为，维护市场秩序。

（11）指导、管理本区文化和旅游对外及对港澳台交流、合作和宣传、推广工作，负责组织大型文化和旅游对外及对港澳台交流活动。

（12）指导、管理本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，拟订相关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。统筹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服务体系建设，指导协调文化创意产业基地、园区建设，协调推进文化创意产业重大项目建设。代为管理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。

（13）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，管业务必须管安全，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承担相关安全生产工作职责。

（14）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

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：行政编制96人;事业编制363人；工勤编制2名；实有434人；长期聘用临时工8人。离休人员12人，退休人员249人。

二、2020年部门预算收支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

(一)收入预算说明

2020年收入预算76798.055729万元，与2019年收入预算31474.96098万元相比增加了144%。主要增加原因为文物项目的征收经费。其中：财政拨款64338.055729万元，与2019年财政拨款26035.06098万元相比增加了147%；事业收入30万元，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50万元，2019年其他资金0万元；市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安排12380万元，与2019年市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5429.9万元相比增加了127.99%。

(二)支出预算说明

2020年支出预算合计为76798.055729万元，与2019年支出预算合计为31474.96098万元相比增长了144%，其中：

基本支出预算为13844.851866万元，占总支出预算的18.03%，与2019年基本支出预算为12233.442457万元增加1611.409409万元，增长13.17％，增加原因：机构改革人员经费有所增加。

项目支出预算为50573.203863万元，与2019年项目支出预算13811.618523万元相比增加了36761.58534万元，增长了266.16％，增长主要原因：文物修缮项目征收资金增加。
市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安排12380万元，与2019年市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5429.9万元相比增加了127.99%。主要原因为我单位是机构改革单位，职能变动对应经费增加。

三、主要支出情况：　　

部门预算主要用于：①开展各项惠民文化活动和公共文化旅游设施建设；②文物保护、文物修缮工程项目；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、传承与管理；④品牌文化、旅游活动组织，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实施；⑤文化旅游市场监督执法；⑥“十四五”文化和旅游规划编制。

四、部门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说明

（一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单位范围

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部门预算中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的支出单位包括16个所属单位，即：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（本级）、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行政执法队、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、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、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、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图书馆、北京历代帝王庙管理处、北京李大钊故居管理处、北京市西城区第二图书馆、北京市西城区第二文化馆、北京市西城区文物管理处、北京市西城区社会文化管理所、北京市宣南文化博物馆管理处（北京长椿寺管理处、）北京市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、北京市西城区旅游咨询信息中心、北京市西城区旅游产业发展中心。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

2020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40.514825万元，与2019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48.023314万元相比降低了7.508489万元，降低了15.6%，主要原因为公车改革，车辆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减少。其中：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
2020年因公出国（境）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0元，与2019年相比没有变化。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年初不安排预算，根据当年实际情况予以追加。

2.公务接待费

2020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7.614825万元，与2019年财政拨款预算安排7.323314万元相比增长了3.98%，主要原因为计提基数有所变化。

3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2020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为32.9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20万元，运行维护费12.9万元。2020年安排更新车辆1辆，预算20万元。与2019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40.7万元相比降低了19.16%，主要为公务用车购置费减少。公务用车数量为6辆，与2019年公务用车数量为6辆相比没有变化。

五、其他情况说明

（一）机关运行经费说明

2020年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所属2家行政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249.833084万元，与2019年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部门2家行政单位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59.780632万元相比增长了56%,主要原因为机构改革造成运行经费增加。

（二）政府采购预算说明

2020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2402.7458万元，采购项目35个。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24.0035万元，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，政府采购服务预算2278.7423万元。

（三）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说明

2020年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总额0万元。

（四）绩效目标情况及绩效评价结果说明

2020年填报绩效目标的预算项目91个，占全部预算项目294个的30.95％。填报绩效目标的项目支出预算56397.51521万元，占全部项目支出预算62953.203863万元的89.59％（详见附件11）。

2019年我单位有1个预算支出项目“京韵剧源·西城2018京剧发祥地艺术季”进行了绩效评价，绩效评价综合得分80.10分，绩效级别为“良”。另外，积极配合财政部开展2018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开展自评工作，对五个非遗保护项目开展专项资金自评及验收工作。
（五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

本部门2020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算。

(六)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
截止2019年底，本部门固定资产原值总额31537.061013万元，净值22950.363468万元。其中：车辆6台，133.771417万元；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1台（套）、60.8万元，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1台（套）、248.18万元。

2020部门预算：安排购置车辆1台，20万元；安排购置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（套）、0万元，安排购置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0台（套）、0万元。

六、名词解释

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：指本部门当年部门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数。

机关运行经费：指为保障行政单位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）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包括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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